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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刘丹青（２００８）参照沈家煊（２００３）提出的“行、知、言”三域的框架，认为粤语的后置成分“先”具有跨域的

用法。文章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粤语“先”的语法特点，并从句法学的角度，分析表示言域的“先”的句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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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意义较“虚”的粤语后置“先”

香港粤语（以下简称“粤语”）有三个所谓“后置”的“先”：表示事件先后，如例（１）；加强疑问语气，如
例（２）；还有一个意义比较虚的“先”，如例（３）。本文只讨论意义较虚的“先”。

（１）你行先。（你先走。）　　　　　　　　（２）边个最靓先？（到底谁最漂亮？）
（３）冷静吓先。（先让我冷静一下。）

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意义较虚的“先”。例如张洪年（２００７：２０４）认为例（４）中的“先”是一种
“比较灵活的用法”，“意义比较含糊”。郑定欧（１９９０：１９０）认为例（５）所表达的“不一定涉及到时间或次
序上在前的意念”，可以识读为“通知他再说”，表达劝说或命令。

（４）等我叹翻杯茶先。（让我先好好的喝一杯茶。）　　　（５）通知佢先。（通知他再说。）
事实上，这个意义较虚的“先”跟表示先后的“先”应该有密切的关系。梁仲森（２００５：５８－５９）认为意

义较虚的“先”由“‘先后的先’转化成‘说话那一刻’”，表示“说话那一刻”的“先”意义比较“弱”。麦耘
（１９９３）认为意义较虚的“先”表示“先让某一情况实现，别的事情以后再说”。陆镜光（２００３）和石定栩
（２００７）也持相似的观点。我们曾经指出意义较虚的“先”表达一种“暂且”的意思，应该属于表示先后的
“先”的一种用法（邓思颖２００６ａ）。综合过往的看法，学者大致认为意义较虚的“先”隐含时间的意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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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一刻），并有表示先后的作用（暂且、再说）。

２ 跨域投射的分析

Ｓｗｅｅｔｓｅｒ（１９９０）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通过隐喻关联的分析方法，提出“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三域（ｄｏｍａｉｎ）的概念，用以解释英语一词多义的现象，例如英语情态动词“ｍｕｓｔ”，连词
“ｂｅｃａｕｓｅ”、“ａｎｄ”、“ｏｒ”，条件句等现象。在Ｓｗｅｅｔｓｅｒ（１９９０）的基础上，沈家煊（２００３）把“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ｐｉ－
ｓｔｅｍｉｃ”、“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三域概括为“行、知、言”，并利用汉语复句的例子阐释三域理论的应用。除了对汉
语复句进行分析外，三域理论也可以应用于汉语助词和副词的分析中（肖志野、沈家煊２００９；沈家煊

２０１０），甚至可以把三域理论跟语篇的“三个世界”联系起来（沈家煊２００８）。刘丹青（２００８）更尝试把三
域扩展到粤语后置成分“先”和“添”的分析中，以揭示汉语方言语法一词多义的现象。
三域理论的“行、知、言”是指语言里的三种不同意义和功能。根据上述学者的理解，“行域”指现实

的行为、行状，是最直接、最客观的表达方式，跟“行态”或“事态”有关；“知域”表达说话人主观认定，是主
观的知觉和认识，跟说话人的知识状态（即“知态”）有关；“言域”指言语、言说，用以实现某种意图的言语
行为，如命令、许诺、请求等，跟说话人语言本身有关，即语言状态或“言态”有关。从域义引申的角度来
看，行域义是原始的基本意义，知域义和言域义较为抽象，都不是字面上的直接表达，而是从基本的行域
义引申出来的，如通过隐喻投射所形成，这就是所谓跨域投射的现象。
刘丹青（２００８）尝试把“三域”的概念应用到粤语语法的分析，注意到上文提到的意义较虚的“先”总

是用在祈使句、意愿句中，表达说话人的提议，并据此认为“先”有“跨域投射”，即由原来修饰动作先行发
生的“行域”（如例（１）），发展出表达说话人语言本身的“言域”（祈使语言行为）。为了方便讨论，以下我
们把意义较虚的“先”称为言域的“先”。
刘丹青（２００８）认为言域的“先”涉及隐性言语动词“提议”一类词，“先”所限定的对象是现场的言语

行为，即隐性母句“我提议”，得到“我先提议”这一解读，如例（６）即理解为“我先提议解决这件事”。
（６）搞掂呢件事先。（先解决这件事／我先提议解决这件事）。

原则上我们同意言域的“先”跟说话人有关，不过，却不只表示“我先建议”。假如言域的“先”隐含
“我先提议”，是不是所有表示“我先提议”的例子都可以换成“先”字句？下面包含“我先提议”的例（７）ａ
并不能换成例（７）ｂ，可见言域的“先”除了表示“我先建议”以外，还有其他的要求。

（７）ａ．我先提议八十分有Ｂ。（我先建议八十分有Ｂ级。）　　　ｂ．＊八十分有Ｂ先。

３ 言域“先”的重新分析

言域的“先”既然主要用在祈使句，我们期望应该遵守祈使句的一般限制。比如说，主语一般是第二
人称，如例（８），谓语是动态的，所以属于静态谓语的例（９）和例（１０）不能接受。

（８）（你）通知佢先。（你通知他再说。）　　　　（９）＊你係学生先。（＊你先是学生。）
（１０）＊你怕佢先。（＊你先怕他。）

我们发现，按袁毓林（１９９３）的分类，可以跟言域“先”搭配的动词原则上都是能够进入祈使句的。比
如说，言域的“先”只能用在述人动词的句子里，所以例（１１）可以接受，而例（１２）不能接受。述人动词当
中，只有可控动词可以跟“先”一起出现，如例（１３）的动词是不可控动词，所以句子不能接受。可控动词
当中，只有自主动词可以跟“先”一起用，如例（１４）的动词是非自主动词，所以句子不能接受。

（１１）你问人先。（你先问人。）　　　　　　　（１２）＊落雨先。（＊先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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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你属兔先。（＊你先属兔。）　　　　（１４）＊你跌个银包先。（＊你先丢个钱包。）
此外，言域“先”对体标记有一定的要求，除了完成体的“咗”（了）以外，经历体的“过”和进行体的

“紧”（着，在）都不能与言域“先”在句中同时出现，这跟祈使句一样。例如：
（１５）你食咗／＊过／＊紧个苹果先。（你先吃了／＊过／＊在吃这个苹果。）

情态动词（如“要”）往往可以补进来，成为一句典型的祈使句（陈逸儿２０１０：１５）。例如：
（１６）你要通知佢先。（你要通知他再说。）

众所周知，祈使句的主语往往是第二人称代词。但当包含有言域“先”的祈使句在某些语境下主语
为第三人称时，如例（１７），又该怎样理解呢？

（１７）佢坐好啲先。（先让他坐好一点。）
我们注意到张洪年（２００７：２０４）列举的所谓“灵活用法”的“先”的例子都有一个“等（让）”，如例（４）。

我们认为这类有言域“先”的祈使句往往隐含了一种义务情态（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的意义，而这种义务情
态也要求句子的主语是自主可控的施事（Ａｇｅｎｔ），甚至在某些语境下理解为致事（Ｃａｕｓｅｒ），如上述例
（８）的“你”，而不能是受事，如例（１３）和例（１４）的“你”。义务情态可以通过情态动词“要、应该”等词来体
现，而“你”就是这个情态动词的主语。至于情态动词主语“你”和小句中的主语的关系，如例（１７）的“佢
（他）”，可以通过使役动词“等（让）”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表示祈使的使役句。例（１７）可以重新理解为例
（１８），并且可以补上“你”。即使表面的主语是第一人称代词，如例（１９），也可以加上“你”成为典型的祈
使句。上述的例（８）也可以补上情态动词“要、应该”，如例（２０）。

（１８）你要等佢坐好啲先。（你先要让他坐好一点。）
（１９）你要等我坐吓先啦。（你先要让我坐一坐吧。）
（２０）你要通知佢先。（你先要通知他再说。）

言域的“先”用于祈使句，能补上的情态动词（如“要、应该”）也必须表示义务情态，而不能是别的情
态。例（２１）不能接受是由于情态动词“可能”表示认识情态（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不能用作祈使句。

（２１）＊你可能通知佢先。（＊你先可能通知他再说。）
从否定词搭配的情况来看，我们也可以利用“先”所隐含的义务情态来解释句子的接受度。例如：

（２２）你咪通知佢先。（你先别通知他。）　　　（２３）你唔好通知佢先。（你先不要通知他。）
（２４）＊你唔／冇／未通知佢先。（＊你先不／没／还没通知他。）

例（２２）的“咪”［ｍｉ　１３］（别）和例（２３）的“唔好（不要）”表示义务情态，用于祈使句，但例（２４）的“唔（不）”、
“冇（没有）”［ｍｏｕ１３］、“未（还没）”不表示义务情态，不能跟言域“先”一起使用。由此可见，言域“先”与
义务情态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在适当的语境里通过词汇的方式体现出来。
至于上文提及不合语法的例（７）ｂ，主要原因是不能表达义务情态的意义，主语“八十分”并不是自

主可控的施事。例（２５）虽然加上了情态动词“要”，但仍然不合语法。在例（２６）里，补上了主语“你”也不
行，尽管“你”可以理解为自主可控的施事，但小句主语“八十分”不能通过使役动词“等（让）”跟“你”连接
起来，例（２６）无法成为表示祈使的使役句。这两句的不合语法正好印证了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２５）＊八十分要有Ｂ先。　　　　　　（２６）＊你要等八十分有Ｂ先。
沿着这个思路，受言域“先”修饰的句子应该是表达义务情态的祈使句，这种义务情态可以通过情态

动词、否定词在适当的语境里显示出来。主语是第二人称，理解为自主可控的施事（或致事）。

４ “先”的框式结构

根据上述，我们认为，言域的“先”原则上属于表示先后的“先”的一种用法（邓思颖２００６ａ），表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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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某事”或“先应该做某事”的意思，“先”所修饰的是表达义务情态的谓语。言域的“先”之所以意义较
虚，是因为所修饰的部分意义较“虚”。
从句法结构考虑，所谓言域的层次，应该在句子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如果句中的情态动词和否定词

能显示出来，言域“先”应该在表示义务情态的情态动词和否定词之上，即小句较高层的位置，所修饰的
是包含情态动词、否定词的部分，而不是光有动词的谓语。至于表示事件先后的行域“先”，应该位于情
态动词之下的谓语层次，只修饰谓语。例（２７）、（２８）显示了这两个“先”的性质不一样，从语义来考虑，表
示事件在前的行域“先”不能跟表示时间在后的副词“跟手”（接着）连用，如例（２７），但言域的“先”却可
以，如例（２８）：因为言域“先”所修饰的是层次较高的部分而不是谓语“跟手讲（接着说）”。

（２７）佢跟手讲（＊先）。（他（先）接着说。）
（２８）张三第一个讲。至于李四同王五呢，等李四跟手讲先，王五最后讲。（张三第一个说。至

于李四和王五呢，先让李四接着说，王五最后说。）
从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理论来看（邓思颖２００６ｂ，２００９ａ、ｂ；Ｔａｎｇ　２００９），言域“先”和行域“先”句法位

置的差异比较明显。例（２９）前后置的“先”形成框式结构，修饰谓语“冷静吓（冷静一下）”，属于行域；例
（３０）前后置的“先”形成框式结构，修饰情态动词“要”，属于言域。刘丹青（２００８）注意到言域和行域的
“先”可以叠加连用，例（３１）是合语法的。如果叠加连用的“先”配上框式结构，〔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言域、行域“先”和它们的框式结构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如例（３２）。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里，有力
地证明了它们句法上的差异。例（３３）的简图显示了两个“先”的框式结构的句法位置：“先……先１”修饰
谓语，属于行域；“先……先２”在句子的较高位置，修饰情态动词“要”，属于言域。

（２９）要等我先冷静吓先。（让我先冷静一下。）（行域）
（３０）先要等我冷静吓先。（先让我冷静一下。）（言域）
（３１）要等我冷静吓先先。（先让我先冷静一下。）（行域＋言域）
（３２）先要等我先冷静吓先先。（先让我先冷静一下。）（行域＋言域）
（３３）［先［要等［先 谓语 先１］］先２］

粤语有一个表示暂时意义的后置成分“住”，跟时间类的后置成分有关（邓思颖２００９ａ）。“住”可以跟
“先”连用，如例（３４）。这个“先”应该怎样分析？我们认为“住”修饰谓语“讲”，而“先”属于言域的“先”，
修饰一个层次较高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以通过补上情态动词显示出来，如例（３５）的“要”。为了清楚显示
句末的“先”不是行域的“先”，我们在“住”之前插入了行域的“先”，并在句首加上前置的“先”，跟句末的
“先”形成框式结构，就好像例（３６）的结构，当中的“先１”属于行域，“先２”属于言域。

（３４）佢唔好讲住先。（先要叫他暂时不要说。）
（３５）先要叫佢唔好讲先住先。（先要叫他暂时不要先说。）
（３６）［先［要叫［［谓语 先１］住 ］］先２］

虽然言域“先”的位置比较高，但我们注意到它在句子里不算是最高的成分，起码不能比典型的语气
词为高。例（３７）显示了言域“先”可以跟用于祈使句的语气词“罢啦”［ｐａ３５ｌａ５５］一起出现（邓思颖

２００９ｂ）。然而，“先”却不能出现在“罢啦”之后，如不合语法的例（３８）所示。由此可见，言域“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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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比语气词“罢啦”的位置低，不应该被分析为典型的语气词。假如“罢啦”也算是言域的成分，这些例
子似乎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同属言域的成分在句法结构里也有高低之分。〔２〕

（３７）先要等佢冷静吓先罢啦。（先让他冷静一下吧。）
（３８）＊先要等佢冷静吓罢啦先。（先让他冷静一下吧。）

如果把例（３５）加上语气词“罢啦”，可以说成例（３９），其中行域“先”、“住”、言域“先”、语气词“罢啦”
可以连用。例（４０）的树形图简单描绘了它们这种相对的层次关系，行域的“先１”最靠近表示事件的动词
短语，表示时间意义的“住”在“先１”之上，言域的“先２”在“住”之上，语气词“罢啦”在最高的位置，覆盖整
个句子。“先１”和“住”的功能在于修饰现实的行为、行状，所表达的意义属于行域义；“先２”和“罢啦”用
以实现某种意图的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意义属于言域义。按照这样的划分，贴近动词短语的层次是行
域，行域之上是言域。我们从形式的角度，正好为这行域和言域找到对应的句法位置。〔３〕

（３９）（要叫）佢唔好讲先住先罢啦。（先要叫他暂时不要先说吧。）
（４０） 句子

　　　罢啦
　　　先２

　　　住
动词短语 先１

５ 结语

基于本文的讨论，我们认为表达行域和言域的成分应该位于句子的不同句法层次：〔４〕

（４１）［句子言域［谓语行域］］
行域在句法上处于谓语的层次，语义上则跟事件有关；言域应该位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例如小句的

层次。如果这个层次可以显示为表达义务情态的情态动词或否定词，言域应该在情态动词和否定词之
上，处于句法和语用的交界领域，往往跟言语行为有密切关系，跟说话人、听话人有联系。这个位置比较
容易进入语用的领域，从而获得较强的特殊语用意义。本文所讨论的“先”就是位于这个层次，表达了一
种较“虚”的意义。

参考文献

陈逸儿　２０１０　《粤语祈使句“先”的一些语法特点》，香港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邓思颖　２００６ａ　粤语疑问句“先”的句法特点，《中国语文》第３期，２２５－２３２页。

邓思颖　２００６ｂ　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句法理论，《汉语学报》第２期，１６－２５页。

邓思颖　２００９ａ　粤语句末“住”和框式虚词结构，《中国语文》第３期，２３４－２４０页。

邓思颖　２００９ｂ　粤语句末助词“罢啦”及其框式结构，载钱志安等《粤语跨学科研究：第十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

集》，４１５－４２７页，香港：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３１

邓思颖　言域的句法分析

〔２〕

〔３〕
〔４〕

虽然粤语中还有一个分析为语气词的“先”（邓思颖２００６ａ；刘丹青２００８），但只能用在疑问句中。由于句类的
矛盾，祈使句的“先”和疑问句的“先”无法一起出现，不能形成叠加连用的词序。同域成分的句法分布是一个极为有趣的
问题，笔者将留待日后详细探讨。

我们假设知域应该位于行域和言域之间的层次，并有待日后考察。

本文不讨论词序的问题。在行域之上的言域，无论在谓语之前或之后，都对本文的分析没有影响。



梁仲森　２００５　《当代香港粤语语助词的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刘丹青　２００８　粤语“先”、“添”虚实两用的跨域投射解释，第十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香港：香港城市大学。

陆镜光　２００３　广州话句末“先”的话语分析，载詹伯慧《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６６３－６６９页，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麦　耘　１９９３　广州话“先”的再分析，载郑定欧《广州话研究与教学》，６３－７３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沈家煊　２００３　复句三域“行、知、言”，《中国语文》第３期，１９５－２０４页。

沈家煊　２００８　三个世界，《外语教学与研究》第６期，４０３－４０８页。

沈家煊　２０１０　“寒暄”和“再见了”———“说还是不说”的逻辑，手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石定栩　２００７　粤语句末助词“先”和“住”的句法地位，载张洪年、张双庆、陈雄根《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３４７－３５８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肖治野　沈家煊　２００９　“了”的行、知、言三域，《中国语文》第６期，５１８－５２７页。

袁毓林　１９９３　《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洪年　２００７　《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增订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郑定欧　１９９０　粤语“先”分析，载詹伯慧《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１８９－１９２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Ｓｗｅｅｔｓｅｒ，Ｅ．１９９０．Ｆｒｏｍ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ａｎｇ，Ｓｚｅ－Ｗｉｎｇ　２００９．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ｔｗｏ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ｚａｉ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７（２），２２７－２５６．

作者简介

邓思颖，男，加州大学哲学博士，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中文大学粤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

文教学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语文研究》和《中国语文通讯》主编。研究

兴趣为句法学、汉语方言语法等。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言域）：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Ｓｉｎ（先）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Ｓｚｅ－Ｗ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Ｎｅｗ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２００８）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ｎ（先）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ｂｅｉｎｇ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Ｓｗｅｅｔｓｅｒ（１９９０）ａｎｄ　Ｓｈｅｎ（２００３）．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ｗ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ｎｔｈａｔ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言域）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言域）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４１

语言科学　２０１２年１月


